
第十七屆科技部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第十七屆科技部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 

交通費補助申請表 

◆ 申請交通費補助前，請先詳閱申請注意事項及相關說明 ◆ 

學生申請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縣(市)                 中學         年        班 

撥款帳戶 

□ 本人郵局帳戶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 本人銀行帳戶，銀行名稱(含分行)：                                       

存戶戶名：                                                                

存戶帳號：                                                                

聯絡電話 住宅：(    ) 手機： 

緊急 

聯絡人 
 

關 

係 
 聯絡電話  

應檢附 

文件 

□ 交通費補助申請表 

□ 來回車票票根或購票證明(請繳交正本) 

□ 相關有效證明文件影本(詳見背面說明 4) 

陪同家屬申請表 

陪同家屬 

姓名 
 

關 

係 
 身分證字號  

撥款帳戶 

□ 本人郵局帳戶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 本人銀行帳戶，銀行名稱(含分行)：                                       

存戶戶名：                                                                

存戶帳號：                                                                

聯絡電話 住宅：(    ) 手機： 

應檢附 

文件 

□ 交通費補助申請表 

□ 來回車票票根或購票證明(請繳交正本) 

□ 相關有效證明文件影本(詳見背面說明 4) 

  



第十七屆科技部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申請注意事項： 

• 申請截止日：106 年 7 月 28 日(五) ，郵戳為憑，逾期寄件或表件不全者不受理。 

• 寄件地址： 

1061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台大社會學系 420 室 

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收 

• 申請資格：符合社會救助法補助標準之學生本人及一名陪同家屬 

• 申請文件： 

 交通費補助申請表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即可) 

 來回車票票根(或購票證明) 

★ 學生車票以 7/5 來程及 7/18 回程為限，陪同家長車票以 7/5 及 7/18 當

日來回為限，未符合前述規定之車票不提供補助 

◆ 說明： 

1. 本表僅提供符合社會救助法補助標準之應試學生本人及一名陪同家屬，全額來回交通費

補助。 

2. 撥款帳戶請勾選郵局或銀行帳戶，非郵局帳戶需扣繳 10 元手續費；撥款帳戶限申請人

本人之帳戶，非本人帳戶恕無法提供補助。 

3. 來回車票票根或購票證明請以正本繳交，票根影本不提供補助。 

4. 相關有效證明文件以各鄉、鎮、市(區)公所開具當年有效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

文件為主，申請時請檢附影本即可。 

◆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透過營隊聯絡方式洽詢： 

電話：(02)3366-1265 

傳真：(02)2363-9987 

Email：2017hsc@gmail.com 

營隊網址：2017hsc.wixsite.com/17th 

 

 


